2024级硕博连读（硕士阶段）拟放弃转博情况表
	学号
	
	姓名
	
	硕士导师
	

	情况说明：



	硕士阶段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意见：

                             学科专业委员会（签名）：                   年    月    日


1. 无意向转博者，经导师同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通过，可以不参加硕博连读生综合考核暨博士生资格综合考核。但必须提交以下材料：①此表；②成绩单；③相关学术科研成果复印件。依据《经管与管理学院推荐优秀硕士研究生2026年攻读博士研究生实施细则》中对无意转博者要求提交。

2. 相关情况说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起点硕博连读研究生相关要求》、《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起点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及分流退出机制》相关要求：

1）硕士阶段在学期间累计三门（含三门）课程考核不合格，终止学业，按退学处理；论文选题或中期考核两次不通过者，视为自动终止学业，予以退学处理。学制内未通过中期考核者，视为自动终止学业，予以退学处理。具体要求参见《同济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管理规定》《同济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2）硕博连读研究生未通过综合考核暨博士生资格综合考核，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同意方可退出硕博连读项目，分流到普通硕士继续学习。

3）退出硕博连读项目，分流到普通硕士继续学习，在满足硕博连读硕士阶段规定课程及学分基本要求：总学分不少于31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少于6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12学分，非学位课不少于8学分，必修环节不少于5学分（论文选题1学分、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2学分、同济高等讲堂2学分），并且必须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专业普通硕士课程学分。具体安排及要求如下：第四学期，另外补修硕士生课程不少于8学分；第五学期，必须参与导师相关研究课题，撰写学术报告一份，提交导师审核通过；结合学术论文、学位论文进展情况进行中期考核。第六学期，进行学位论文撰写、预审、评阅和抽检工作。第七学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4）硕士阶段在校学习时间最长不超过4年，且必须完成所在学科专业所设定的普通硕士课程学习和考核要求，方可申请相应学科硕士学位。

5）各学科专业委员会、研究生和导师必须坚持学术标准。研究生导师和所属学科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后续培养环节：① 总学分不少于31+8；② 第三学期，补修课程在符合研究生院和学院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导师安排和学生兴趣，可以选修不限于本学科专业的课程；③ 中期考核通过后，满足研究生院和学院规定的基本要求可以进入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环节。

